

解读《陇川县实施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农产品保险工作方案（2021-2023年）》

2021年4月30日，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了《陇川县实施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农产品保险工作方案（2021-2023年）》（陇政办发〔2021〕22号），为便于各级各部门更好地理解《陇川县实施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农产品保险工作方案（2021-2023年）》，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背景意义
[bookmark: _GoBack]为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稳定农业生产、防范化解市场风险、促进农业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快推进我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壮大乡村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陇川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落实州委、州政府有关工作部署，紧紧围绕我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目标，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的工作原则，按照保护农民利益、支持农业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完善优化农业保险工作机制和发展模式，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不断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增加农业保险品种、提高风险保障程度，建立健全农业风险转移分散和保障机制，减少灾害、疫病和市场等因素对农业发展的冲击，保障我县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民收入稳定，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和高质量转型升级。
    二、政策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农业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629号）、《财政部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财金〔2019〕102号）、《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农业保险费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金〔2016〕123号）、《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银保监会关于将三大粮食作物制种纳入中央财政农业保险费补贴目录有关事项的通知》（财金〔2018〕91号）、《云南省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云财金〔2020〕112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按照《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实施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农产品保险工作方案（2021-2023年）的通知》（云农财〔2020〕24号）《德宏州实施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农产品保险工作方案（2021-2023年》（德农发〔2021〕2号）、《德宏州农业农村局  德宏州财政局关于做好2021-2023年中央财政补贴农产品保险工作的通知》（德农发〔2021〕16号）要求，结合陇川农业政策性保险开展情况，制定本方案。
三、目标
为实施好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农产品保险工作，推动我县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2021-2023年力争种植业投保面积达80%以上，其中，水稻、小麦、玉米3大主粮作物保险覆盖率达到90%；养殖业投保数量达到90%以上；农户满意度90%以上，农业保险持续提质增效。
四、主要内容
（一）保险品种。纳入中央财政保费补贴的水稻、玉米、小麦、油菜、甘蔗、马铃薯、天然橡胶、能繁母猪、育肥猪、奶牛，以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规定、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规定并经当地农业部门备案开展的水稻、玉米、小麦制种，包括扩繁和商品化生产等种子生产环节。
（二）保险责任。种植业保险责任为人力无法抗拒的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内涝、风灾、雹灾、冻灾、旱灾、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病虫草鼠害等灾害、病害对投保农作物造成的损失。养殖业保险责任为人力无法抗拒的重大病害、自然灾害、意外事故以及政府强制扑杀所导致的投保标的直接死亡造成的损失。
（三）保险金额及费率
贯彻落实“保险金额应覆盖直接物化成本或饲养成本”基本要求，结合我县农业产业实际，在继续执行上一轮确定的各险种保险金额和费率基础上，其中，能繁母猪、生猪保险金额待中央明确后遵照执行。新增实施水稻、玉米、小麦3大主粮作物制种保险，各级财政按照农业保险费补贴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对保费进行补贴。保险金额和费率标准具体如下表：
中央财政补贴农产品保险金额和费率
	险种
	保险费
（元/亩、头）
	保险金额
（元/亩、头）
	费率
	财政补贴
比例
	农户自付
	

	
	
	
	
	
	
	

	种植业
	水稻
	27
	600
	4.5%
	90%
	10%
	

	
	玉米
	18
	500
	3.6%
	90%
	10%
	

	
	小麦
	16
	400
	4%
	90%
	10%
	

	
	油菜
	16
	400
	4%
	90%
	10%
	

	
	甘蔗
	42
	700
	6%
	80%
	20%
	

	
	马铃薯
	27
	600
	4.5%
	90%
	10%
	

	
	天然橡胶
	46
	3500
	1.31%
	80%
	20%
	

	养殖业
	能繁母猪
	60
	1100
	5.45%
	80%
	20%
	

	
	育肥猪
	32
	700
	4.57%
	80%
	20%
	

	
	奶牛
	370
	7000
	5.29%
	90%
	10%
	

	制种业
	水稻
	160
	2000
	8%
	90%
	10%
	

	
	玉米
	120
	1600
	7.5%
	90%
	10%
	

	
	小麦
	42
	700
	6%
	90%
	10%
	


五、部门职能职责
县农业农村局：牵头负责全县农业保险工作的方案制定、工作统筹规划和组织实施；指导督促相关部门制定本地工作计划，抓好有关工作落实，及时上报工作进展，反映工作存在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建议；指导相关部门做好人保财险陇川支公司的承保数据、财政保费补贴资金申报的审核工作，监督检查农业保险工作开展情况，组织做好农业保险项目绩效自评。协助人保财险陇川支公司开展好农业保险的承保、理赔、宣传、工作方案制定等工作。
县财政局：负责落实本级保费补贴资金；向上级财政申报财政补贴资金；办理年度保费补贴资金的清算；做好本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筹集和监管工作。
各乡镇人民政府（农场管委）：负责辖区内政策性种（养殖）植保险公司的组织落实、政策宣传；负责将投保农户的投保清单登记造册，要求做到投保（数量）面积与实际种（养殖）植面积一致，有投保农户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银行卡、种植/养殖地址、农户自缴保费等信息必须真实、准确、有效；负责对投保农户的自缴保费收取、出险农户的灾情初判，并上报保险公司。
制糖企业：负责提供蔗区内种植户甘蔗种植面积的分户清单，作为保险面积确认的依据。并组织农务员与乡镇、村、组和人保财险陇川支公司做好蔗区内参保种植户的签字确认汇总工作。协助人保财险陇川支公司现场查勘，核实甘蔗损失面积，收集必要的损失资料。开榨后负责对火灾、霜冻甘蔗在规定的时限内组织优先砍运入榨；在签发保险单时按时垫付种植户应交纳的保险费，支付甘蔗款时扣款冲回。
人保财险陇川支公司：负责按照农业保险相关的规定，严格界定保险责任。按要求做好保险费资金管理使用，办理保险手续，按商定的定损办法和理赔办法牵头召集查勘定损工作组及时定损理赔，对定损金额和赔偿金额必须在村委会公告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并负责农业保险业务经营成果的财务管理及会计核算。
              
                        
 陇川县农业农村局
2021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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